
【本報訊】一對父母不滿九歲兒子就讀
的小學行政混亂，自去年五月起不讓其上學
，雙雙被控違反入學令。兩名被告終罪名成
立，裁判官應辯方提議，先索取感化報告，
讓兩人可在社工協助下可積極與教育局商討
，盡快讓兒子重返校園。但 「非常母親」 似
不領情，在庭外說︰ 「我唔會主動找局方傾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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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表了《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本會認為，《諮詢文件》從香港的實際出發，提出的政改方案誠意慎重、積極進取、切實可行，我們予以認同。
本會一向認為，要把 「一國兩制」 的構想，變為 「一國兩制」 的實踐，是要經過長期努力與探索的。鑑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體制模式無先例可循，本會一

貫的立場是：政制發展必須以《基本法》為依據，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決定》的憲制框架下，以香港長遠利益為出發點，充分展開理性討
論，包容各界意見，凝聚社會共識，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

居港閩籍鄉親有100多萬人。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擁有188個團體會員。我們殷切期盼，香港的政改，能穩步前行，不要原地踏步，更不要倒退。本會將就
《諮詢文件》提出的政改方案，通過屬會團體廣泛地諮詢閩籍鄉親的意見，全方位、多層次地進行深入探討，形成建議，提交給特區政府參考。用具體的行動
，支持特區政府腳踏實地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邁出穩健的一步，維護香港社會的和諧，建設好一個祥和、繁榮的共同家園。

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穩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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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全體同仁

聲 明

【團體會員名單】

案件於今年五月起提訊，幾過三個月審訊後，兩名被
告潘志輝（四十九歲）及梁淑芳（五十一歲），昨日在粉
嶺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裁判官蘇文隆認為，教育局先後
向兩被告發出之入學令，內容已清楚要求他們將男童帶回
教育學制，並非要求他們將兒子帶回該小學。

期間，男童由僅具中五學歷的全職主婦梁淑芳自行於
家中授課，拒絕將兒子送到小學接受教育，以便銜接中學
與大學的課程。此舉等同將兒子帶離學制，顯示兩人明知
局方的要求，仍將兒子帶離學制，因此裁定兩人罪名成立
。裁判官需索閱感化報告，押後於明年一月八日判刑，兩
人獲准繼續保釋外出。

女被告態度強硬
蘇官重申，在考慮裁決時，並不會考慮兩名被告指控

該小學行政混亂之詞。但他認同辯方在法理上的陳詞是合
邏輯及詳盡。他重申，如果入學令是強行要求將該男童帶
回原校，對家長及小童均不會得益。

辯方求情時稱，案件為不幸之決定，亦非單純是兩名
被告之過失，問題或因該小學本身存在問題所致。兩名被
告並非不顧兒子的福祉，作為父母，兩人只是過分熱心。
他們的原意亦非傷害小孩。據辯方律師表示，男被告現任

職製衣工人，但現時並非與妻子同住，他每月只有數天在
放工後回家探望兒子。

控方案情透露，兩名被告的九歲兒子Ｘ，原就讀香港
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二年級，於二○○八至二○○九年升
讀小三B班。二○○八年五月，兩被告不滿該校行政混亂
，因此不讓兒子上學。二○○八年十月三日，教育局先後
向兩人發出入學令，要求兩人將兒子帶返校園，並表示局
方可安排Ｘ到其他學校就讀。

兩人不滿有關入學令，於二○○九年一月向行政上訴
委員會提出上訴遭駁回，教育局徵詢法律意見後，將個案
轉交警方。兩人各被控一項違反入學令罪名，控罪指稱，

他們作為Ｘ的家長，於今年二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九日，
沒遵守教育局常務秘書長在去年十月三日發出的入學令。
另根據《教育條例》，家長如不依從入學令即屬違法，一
經定罪，可被判罰款一萬元及監禁三個月。

另一方面，教院賽馬會小學校長杜莊沙妮表示，一直
歡迎潘小朋友回校復課，去年五月至今不斷以電話和書信
聯絡其家長，但一直被拒絕。她續稱，今年暑假嘗試知會
家長潘小朋友入讀年級，仍不獲回音。如今法庭裁決，校
方仍希望小朋友盡快復課，按程度將編入三年級，校方會
從心理調適、教學評估和班級關顧，由德智體三方面協助
潘小朋友重投校園。

【本報訊】民間電台涉嫌於去年四月二十日在旺
角行人專用區舉行論壇非法廣播，電台人員與數名出
席論壇當嘉賓的前任及現任立法會議員，早前均被檢
控。案件昨日在東區法院開審，裁判官經控辯雙方陳
詞後裁定全部被告表證成立，裁判官最後將案件押後
至下月十四日作裁決。

案中九名被告包括經營民間電台的海昇科技有限
公司、台長曾健成、及 8 名參與節目的前任及現任立
法會議員，包括李永達、劉慧卿、李卓人、黃毓民、
梁國雄、陳偉業以及司徒華。但除了梁國雄、陳偉業
、司徒華以及曾健成親自到庭外，其餘眾人只派出律
師代表到庭應訊，法院外亦有二十多名教協成員聲援
。司徒華在案件開審前於庭外表明不會認罪，如果被
判罰款亦不會交錢。

九名被告昨日均否認在去年四月二十日在旺角西
洋菜南街行人專區非法廣播，控辯雙方對部分案情沒
有爭議，包括全部被告均同意，當日廣播未得到行政
長官及行政會議批准，亦未有合法取得電訊管理局批
出的合法頻道。部分被告亦同意，當日明知廣播未經
批准而輪流發言。庭上亦播出電訊管理局職員當日在
現場拍下整個節目的播放情況，歷時大約個半小時。
控方指稱，電訊管理局當日亦在獅子山公園，以民間
電台使用的FM102.8頻道，收聽及錄音。

裁判官及後裁定，九名被告被票控的無牌設置電
訊設備及藉未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訊息的控罪均表證
成立，昨日被告均表示不會自辯，並即時進行結案陳
詞。其中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稱，希望尋求更高級的法
院，釐清《電訊條例》有否違憲。

根據《教
育條例》，家
長如不依從入
學令，一經定
罪，可被判監
禁三個月
（資料圖片）

民間電台非法廣播
九名被告表證成立

法改會倡接納傳聞證據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賦

予法庭酌情權，在有必要和可靠情況下接納傳聞證據。法
改會稱，現時刑事法中，多數情況不准接納傳聞證據，而
例外接納情況條文亦欠清晰。為免被告無辜定罪，主審法
官有權在案完結後的任何時間，改為裁決被控人無罪。

所謂傳聞證據，是 「A告訴法庭，B（原陳述者）曾對
他說過什麼」，即A的身份只是聲述者。傳聞證據未經宣
誓，聲述者不需出庭，由於不能庭上盤問原陳述者，故
此無法評定其可信程度。九九年間，本港民事法中已廢

除傳聞證據。現行刑事法中，只有例外情況才接納傳聞
證據。

法改會昨日發表報告書，建議賦予法庭酌情權，並擴
大接納傳聞證據的特定情況。以上的例外情況繼續獲接納
，另外，若案中各方同意，法庭又認為傳聞證據是有必要
和可靠。不過，有關證據只用作加重刑罰，不是判刑關鍵。

「有必要」是指原陳述者已死亡、找不到、或原陳述
者為擔心自己入罪而拒絕作證。符合 「必要性」的條件，
申請傳聞證據的控方，要有 「無合理疑點」的舉證標準，

若申請一方是辯方，舉證標準較低，是 「相對可能性的衡
量」，即有超過一半可能性是事實。

至於是否可靠，法庭可根據陳述的性質和內容、在什
麼情況下陳述、聲述者是否誠實等，若其證據價值高於其
造成的傷害，傳聞證據將不被接納。

法改會解釋，建議修改有關規則，是由於現行規則有
嚴重缺失，如複雜難明、不易於取覽、不合邏輯且模糊不
清。證據規則應利便而非窒礙裁決，避免無辜者被定罪，
規則應清晰易明合邏輯且前後一致。

法改會認為，證據法應透過先進電子通訊方式，反映
世界各地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的現象，亦能與口頭傳聞證
據區分，故固網電話的交談和訊息、錄像、電郵、網上
資訊、即時訊息、手機短訊，以及數碼錄音裝置均可用
作證據。

【本報訊】保安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一舉行特別
會議，討論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
的○八年周年報告。報告揭露十一宗去年發生的違規
截聽事件，主要涉及廉署及其他紀律部隊，包括因寫
錯電話號碼，導致錯誤向非目標人物進行截聽；監聽
人員違反上司撤銷指令，繼續進行監聽等。

涉廉署等紀律部隊
報告中，監察專員胡國興不點名批評廉署一名總

主任，在多個環節未能察覺錯誤截聽，令核實程序失
效，犯下嚴重過失，警告廉署不應再依賴該名總主任
執行監察職能。胡國興批評一名檢查員違抗命令，擅
自決定銷毀違規截聽的記錄，還辯稱監察專員可由其
他途徑取得證據，態度傲慢囂張，要求部門提高監聽
人員的警覺性。

報告稱，監聽人員在無授權下進行監聽；有七宗
涉及在授權期限屆滿後仍進行截聽，最長時間達數天
。保安局已就報告內提出的事項作出研究，其間曾徵
詢有關的執法機關的意見；當局會繼續密切監察機制
的運作情況，並與專員充分合作，以更佳地貫徹《條
例》的宗旨，在全面檢討《條例》時，致力進一步改
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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